
证券代码：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6-009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1月电量完成情况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便于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情况，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现将公司2026年1月发电

量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1月，公司完成发电量39.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81%。其中火电发电量同比

增长 41.13%，水电发电量同比增长 133.37%，新能源发电量同比降低 12.73%。具体数据情

况见下表：

公司2026年1月发电量完成情况表

单位：亿千瓦时
项目

一、火电

二、水电

三、新能源

其中：风电

光伏

合计

当月发电量

37.14

0.62

1.95

0.3

1.65

39.71

同比变动

41.13%

133.37%

-12.73%

-35.14%

-6.92%

37.81%

本年累计发电量

37.14

0.62

1.95

0.3

1.65

39.71

同比变动

41.13%

133.37%

-12.73%

-35.14%

-6.92%

37.81%

上述发电量数据系公司初步统计结果，公司发电量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其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天气变化、来水情况、季节因素、装机容量变动、设备检修等。数据

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提醒投资者不宜以此数据简单推算公司经营业绩，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603262 证券简称：技源集团 公告编号：2026-013

技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技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总额不超过45,000万元

（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稳健型的保

本型理财产品（单项产品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 12个月，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定存

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内。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13日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2025-007）。

2026年1月9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4,900万元购买了浦发银行7天通知存款。近

日，公司购买的上述理财产品到期，公司已办理完成赎回手续，本金 4,900万元，收益 31,
645.83元均已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账户，收益符合预期。本次赎回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

浦发
银行

产品名称

7天通知存款

金额
（万元）

4,900

预期年化
收益率

0.75%

起息日

2026.1.9

产品到期日

2026.2.9

本次赎回
（万元）

4,900

本次收益（元）

31,645.83

特此公告。

技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0日

证券代码：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26-006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1月生猪业务
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现将2026年1月主要经营数据
公告如下：

一、主要经营数据
（一）生猪销售情况
1、2026年1月公司生猪销售情况

主要产品

生猪

销售量
（万头）

45.17

销售量同比增减
（%）

-10.71

商品猪销价
（元/公斤）

12.42

2、2026年1月，公司销售生猪数量45.17万头，其中：销售商品猪25.78万头。

月份

1月

生猪销量（万头）

当月

45.17

累计

45.17

商品猪销量
（万头）

当月

25.78

累计

25.78

商品猪
销价

（元/公斤）

12.42

二、特别说明与风险提示
1、上述数据均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上述数据仅作为阶

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因四舍五入，以上数据可能存在尾差。
2、基于动物疫情对生猪行业的影响持续存在、生猪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以及公司养殖节

奏变化等因素影响，未来公司生猪销量存在月度波动风险。
3、生猪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家生猪生产者

来讲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三、其他提示
本公司信息披露的指定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26-020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药品注册

申请获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朝晖药

业有限公司就盐酸丁卡因凝胶（以下简称“该药品”）的药品注册申请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受理。

二、该药品的基本信息及研究情况
该药品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自主研发的化学药品；拟用于经

皮局部麻醉，在静脉穿刺或静脉插管前对皮肤进行麻醉，适用于成人及1个月以上的婴儿。
截至2025年12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该药品的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719万元（未

经审计）。
根据 IQVIA CHPA最新数据 1，2024年，盐酸丁卡因凝胶剂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

区）的销售额约为人民币4.43亿元。
1由 IQVIA提供，IQVIA是全球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商；IQVIA

CHPA数据代表中国境内100张床位以上的医院药品销售市场，不同的药品因其各自销售
渠道布局的不同，实际销售情况可能与IQVIA CHPA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该药品在进行商业化生产前，尚需（其中主要包括）通过GMP符合性检查、获得药品注

册批准等。本次药品注册申请获受理不会对本集团现阶段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药品上市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用药

需求、市场竞争、销售渠道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287 证券简称：奇正藏药 公告编号：2026-004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6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为全资子公

司西藏奇正藏药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营销”）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事项提供担保，担

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详见刊登在《证

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5-104）、《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106）以及《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签订《最高额

保证合同》，为西藏营销与民生银行签订《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

的最高债权额为最高债权本金额人民币4亿元整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具

体办理事宜由公司财务部执行。

本次担保后公司为子公司贷款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公司

被担保方

西藏营销

担保方持股
比例

100%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

67.08%

经股东会审议通过
的担保额度

70,000

本次使用的担
保额度

40,000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40,000

是否关联担
保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西藏奇正藏药营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7年9月29日

3、住所：拉萨市柳梧新区茶古大道规划路

4、法定代表人：王志强

5、注册资本：10,000万元

6、主营业务：中成药的批发；冬虫夏草、食品（保健食品）的销售；医疗器械、化妆品、消毒

产品、保健品、日用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西藏营销100%股权，西藏营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其中：担保

抵押

诉讼与仲裁事项

净资产

主要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12.31

1,572,642,115.75

1,162,341,093.33

600,265,833.32

1,160,752,267.37

-

-

-

-

410,301,022.42

2024年度

2,177,820,622.41

18,008,165.24

15,663,275.13

2025.09.30
（未经审计）

1,358,518,830.88

911,282,910.39

600,177,777.78

909,648,047.76

-

-

-

-

447,235,920.49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1,462,149,620.84

45,461,838.73

36,827,472.83

9、西藏营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3、主合同：民生银行与主合同债务人西藏营销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该合同及其修改/
变更/补充协议与该合同项下发生的具体业务合同（即主合同债务人）、用款申请书及借款凭

证等债权凭证或电子数据共同构成《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合同

4、公司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最高债权本金额（人民币400,000,000.00元，大写肆亿元整）

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

5、被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2026年2月9日至2027年1月7日（皆含本日）。为避免

疑义，被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也指债权确定期间。

6、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范围：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

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

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上述范围中除主债权本

金/垫款/付款外的所有款项和费用，统称为“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不计入合同项

下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上述范围中的最高债权本金、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

项均计入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

8、合同签订地：西藏拉萨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90,000万元（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西藏营销授信提供担保70,000万元，公司为三家子公司票据池质押融资提供担保合计担保

额度2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2.14%；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对外担保总余额42,229.13万元（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西藏营销授信提供担保40,000万

元，为三家子公司票据池质押融资提供担保合计担保余额2,229.1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10.39%；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的担保；公司无逾期

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2、《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

3、《综合授信合同》。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87 证券简称：奇正藏药 公告编号：2026-005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
暨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6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暨为子公司担保的议案》，同

意公司及子公司与国内资信较好的商业银行开展合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5,000万元的票据

池业务，其中公司为子公司票据池质押融资担保额度20,000万元；票据池业务的开展期限为

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104）、《关于公司及子

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暨为子公司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07）以及《202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签订《票据池业务

合作协议》（兴银兰票池服字2026第0005号）（以下简称“《票据池协议》”），兴业银行为公司或

其所属集团成员企业开展票据池质押融资业务，质押票据池中的全部商业汇票为《票据池协

议》及其项下全部融资合同下的债务提供担保。

子公司甘肃奇正藏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奇正”）、甘肃佛阁藏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甘肃佛阁”）、西藏藏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藏药”）与兴业银行签订《最高额

质押合同》，分别使用《票据池协议》6,000万元、2,800万元、4,000万元额度，主要由公司在质

押票据池中的商业汇票为其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后公司为子公司票据池质押融资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公司

被担保方

甘肃奇正

甘肃佛阁

西藏藏药

担保方持股
比例

100%

100%

77.48%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

11.03%

20.46%

46.76%

经股东会审议通过
的担保额度

8,000

6,000

6,000

本次使用的
担保额度

6,000

2,800

4,000

截 至 目 前 担 保
余额

638.38

860.06

730.69

是否关联担
保

否

否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甘肃奇正藏药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甘肃奇正藏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9年09月20日

3、住所：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奇正路1号

4、法定代表人：马蓉

5、注册资本：壹亿玖仟陆佰柒拾捌万陆仟肆佰元整

6、主营业务：贴膏剂、凝胶贴膏、橡胶膏剂、软膏剂、颗粒剂、散剂、膏药、片剂、硬胶囊剂、

喷雾剂、涂膜剂、巴布膏剂、气雾剂、丸剂（含中药前处理、提取）、原料药（氢溴酸高乌甲素）、中

药饮片（净制、切制、灸制、炒制、煮制、蒸制）、消毒产品的生产、销售；中药材的生产；沙棘果、

松茸、花椒、食用甘草、枸杞、玫瑰花、蕨麻、黑木耳、柳花菜、百合干包装、销售；中药材种植（国

家禁止及须取得专项许可的品种除外）；农作物种植；农副产品收购；化妆品、医疗器械生产、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甘肃奇正100%股权，甘肃奇正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其中：担保

抵押

诉讼与仲裁事项

净资产

主要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12.31

513,352,273.78

87,826,882.81

80,497,754.58

-

-

-

-

425,525,390.97

2024年度

138,035,286.51

35,483,371.88

30,662,793.69

2025.09.30
（未经审计）

523,531,052.01

57,762,138.66

52,862,765.85

-

-

-

-

465,768,913.35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114,829,028.79

46,944,794.02

40,231,057.27

9、甘肃奇正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甘肃佛阁藏药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甘肃佛阁藏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8年4月8日

3、住所：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洮阳镇奇正路1号

4、法定代表人：肖剑琴

5、注册资本：叁亿玖仟壹佰陆拾玖万陆仟元整

6、主营业务：藏成药、消毒产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的制造、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甘肃佛阁100%股权，甘肃佛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其中：担保

抵押

诉讼与仲裁事项

净资产

主要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12.31

1,776,301,155.48

494,747,880.45

364,981,279.85

-

-

-

-

1,281,553,275.03

2024年度

68,968,704.10

14,899,170.04

10,916,164.64

2025.09.30
（未经审计）

1,582,054,454.60

323,750,984.37

178,825,465.09

-

-

-

-

1,258,303,470.23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66,870,464.71

-23,989,652.20

-23,253,148.31

9、甘肃佛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西藏藏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西藏藏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1年09月03日

3、住所：拉萨市金珠西路189号

4、法定代表人：罗璟

5、注册资本：贰亿肆仟万元整

6、主营业务：生产胶囊剂、颗粒剂、口服液、中药材开发、经销；中药饮片的生产、销售；中

药提取物的研发、生产、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Ⅰ、Ⅱ类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销售；土特

产品（虫草、藏红花）销售；藏药加工技术咨询与服务；预包装食品的批发兼销售；保健品、生物

制品、化妆品、饮料的研发、销售；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农副产品贸易；企业管理；礼品、工艺

品、食品项目开发、销售；加工食品、药品、保健品；房屋租赁；药渣出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通过西藏宇妥藏药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西藏藏药

77.48%股权，西藏藏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其中：担保

抵押

诉讼与仲裁事项

净资产

主要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12.31

258,069,857.98

92,228,444.47

8,372,701.67

89,032,352.31

-

-

-

-

165,841,413.51

2024年度

134,760,467.85

658,495.13

686,601.38

2025.09.30
（未经审计）

322,901,244.12

150,988,792.31

50,010,914.52

141,412,083.99

-

-

-

-

171,912,451.81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74,946,772.52

6,099,446.16

5,958,311.59

9、西藏藏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最高额质押合同》主要内容

质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

出质人：公司、甘肃奇正、甘肃佛阁、西藏藏药

主合同：《票据池业务合作协议》

1、被担保的主债权

质押额度有效期内，兴业银行与公司于2026年2月9日签订的《票据池业务合作协议》及

其项下所有“融资合同”。

2、质押最高本金限额/最高主债权额

合同项下的质押最高本金限额分别为甘肃奇正人民币6,000万元、甘肃佛阁人民币2,800
万元、西藏藏药人民币4,000万元。

在该最高本金限额/最高主债权额范围内，不论质权人与债务人发生债权的次数和每次

的金额和期限，质押担保责任及于该最高本金限额/最高主债权额项下的所有债权余额（含本

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质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3、质押额度有效期

质押额度有效期自2026年1月7日至2027年1月7日止。

4、质押担保范围

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融资行代表质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

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

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费、质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5、质押期限

质押权与合同质押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权清偿完毕后，质押权才消灭。

6、质物

出质人自愿提供自己合法持有并享有票据权利的票据设定质押。

“质押票据池”指合作协议中所有出质的签约企业交付给兴业银行的全部质押商业汇票

的集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90,000万元（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西藏奇正藏药营销有限公司授信提供担保70,000万元，公司为三家子公司票据池质押融资

提供担保合计担保额度2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2.14%；截至本公告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42,229.13万元（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西藏奇正藏

药营销有限公司授信提供担保40,000万元，为三家子公司票据池质押融资提供担保合计担保

余额2,229.1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39%；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合并报

表范围外单位提供的担保；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票据池业务合作协议》；

2、《最高额质押合同》。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16日披露了《关于变更持

续督导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公司因聘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并与中信建投证券签署了《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荐机构）关于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之保荐与承销协议协议》、《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之承接前次发行持续督导协议》，由中信建投证券负责本次发行的保荐工作及持续

督导工作。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宜宾天原锂电新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锂电新材”）、宜宾天原

科创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原科创”）与原保荐机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方证券”）以及相关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东方证

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中信建投证券承接。

鉴于公司剩余募集资金的持续督导机构已发生更换，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及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分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子公司锂电新材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以及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市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子公司锂电新材与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以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公司及子公司天原科创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以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

翠屏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3]51号)，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不超过 304,534,236股新股。根

据投资者认购情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286,532.951股，发行价格为每股6.98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99,999.997.98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5,111.819.25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84,888.178.73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2023年3月13日到账，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述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XYZH/2023CDAA5B0028号《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验资报告》。公司对以上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序号

1

2

3

4

5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
宾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
宾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宜宾市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宜宾翠屏支行

合计

银行账号

592592490013000079906

592592490013000079830

592899999703000001543

951006010014828968

951006031000040715

22494101040017898

专户余额

361.42

100,480,071.66

0.00

82,692,979.39

50,870,154.01

4,991,834.49

239,035,400.97

资金用途

年产 10 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生
产项目、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偿
还银行贷款

年产 10 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生
产项目

年产 10 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生
产项目

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三、公司（协议中简称“甲方”）与中信建投证券（协议中简称“丙方”）以及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宜宾分行（协议中简称“乙方”）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 方 已 在 乙 方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以 下 简 称“ 专 户 ”），账 号 为

592592490013000079906，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专户余额为361.42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

的年产10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生产项目、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偿还银行贷款项目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

式存放。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

息及时通知丙方。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甲方

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2、甲方、乙方应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

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积极配合丙方的调查和查询。丙方

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盖甦、唐云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

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以孰低为原则），甲方及乙方应及时以传真及/或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

的支出清单。

7、乙方如发现甲方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或其他重大风险时，应及时告知丙方，并配合

丙方进行调查和核实。

8、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向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

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的授权由更换后的保荐代表

人自动继受享有。

9、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10、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

遭受的损失。

11、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经各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

议并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

12、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丙三方各持壹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

局各报备壹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公司及子公司天原科创（协议中共同简称“甲方”）与中信建投证券（协议中简称“丙

方”）以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翠屏支行（协议中简称“乙方”）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 方 已 在 乙 方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以 下 简 称“ 专 户 ”），账 号 为

22494101040017898，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专户余额为 4,991,834.49元。该专户仅用于甲

方的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

式存放。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

息及时通知丙方。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甲方

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2、甲方、乙方应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

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积极配合丙方的调查和查询。丙方

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盖甦、唐云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

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以孰低为原则），甲方及乙方应及时以传真及/或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

的支出清单。

7、乙方如发现甲方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或其他重大风险时，应及时告知丙方，并配合

丙方进行调查和核实。

8、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向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

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的授权由更换后的保荐代表

人自动继受享有。

9、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10、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

遭受的损失。

11、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经各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

议并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

12、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丙三方各持壹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

局各报备壹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五、公司及子公司锂电新材（协议中共同简称“甲方”）与中信建投证券（协议中简称“丙

方”）以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分行（协议中简称“乙方”）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市分行（协议中简称“乙方”）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 方 已 在 乙 方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以 下 简 称“ 专 户 ”），账 号 为

592592490013000079830/951006010014828968，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专户余额为100,480,
071.66元/82,692,979.39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的年产10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生产项目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 方 已 在 乙 方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保 证 金 账 户, 账 号 为 ：592899999703000001543/
951006031000040715，截至2025年12月31日，账户余额为0.00元/50,870,154.01元，纳入募集

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募集资金保证金账户仅用于甲方的年产10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生产

项目及存放甲方为前述用途之目的申请银行承兑汇票而向乙方缴存的保证金，不得用于日常

支付结算或存放其他结算资金，保证金来源为本协议项下的专户资金募集资金。保证金账户

不得开通网上银行支付、通存通兑、电话银行等功能。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

式存放。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

息及时通知丙方。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甲方

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2、甲方、乙方应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

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积极配合丙方的调查和查询。丙方

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盖甦、唐云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

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以孰低为原则），甲方及乙方应及时以传真及/或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

的支出清单。

7、乙方如发现甲方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或其他重大风险时，应及时告知丙方，并配合

丙方进行调查和核实。

8、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向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

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的授权由更换后的保荐代表

人自动继受享有。

9、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10、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

遭受的损失。

11、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经各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

议并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

12、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丙三方各持壹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

局各报备壹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以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分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2、公司及子天原科创与中信建投证券以及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翠屏支行签订《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3、公司及子公司锂电新材与中信建投证券以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分行签订《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4、公司及子公司锂电新材与中信建投证券以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市

分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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